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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無照駕駛之行為已嚴重影

響交通安全，經交通部於111

年2月9日邀集全國相關機關召

開法規會，經會議討論獲得共

識後，陳報行政院於111年3月

23日召開會議審查「道路交通

管理處罰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，以強化用路人遵守交通

法規，提升行車安全及秩序。

(圖取自交通部道安會)



PA R T
0 2

7



8



9

機車

95%

汽車

5%

未滿18歲駕駛車種佔比

未領有駕照60%

(其中未滿18歲占

14%；滿18歲占

46%)

駕照吊註銷

仍駕駛

31%

駕照吊扣期間

仍駕駛

3%

其他

6%

未領有駕照

駕照吊註銷仍駕駛

駕照吊扣期間仍駕駛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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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無照駕駛闖紅燈
機車無照駕駛預見
閃光黃燈超速行駛

1060009_機車無照駕駛未遵守號誌(雨天).avi
1080318_大型重機車無照駕駛超速車速115公里死亡(閃黃)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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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其行進、轉彎，應遵守燈光
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，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
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，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。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之規定

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之規定
閃光黃燈表示「警告」，車輛應減速接近，注意安
全，小心通過。
閃光紅燈表示「停車再開」，車輛應減速接近，先
停止於交岔路口前，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
全時，方得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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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無照駕駛左方車
未停讓右方車

事故現場圖

1090365_無照機車左方車未暫停.avi


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
間隔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。

行經設有彎道、坡路、狹路、狹橋、隧道、學校、
醫院標誌之路段、道路施工路段、泥濘或積水道路、
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，或因雨霧
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生臨時障礙，均應減速慢行，
作隨時停車之準備。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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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之規定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之規定
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
岔路口，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。未設標
誌、標線或號誌劃分幹、支線道者，少線道車應暫
停讓多線道車先行；車道數相同時，轉彎車應暫停
讓直行車先行；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，左方車應
暫停讓右方車先行。但在交通壅塞時，應於停止線
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，交互輪流行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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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線道車
應讓幹線
道車先行

少線道車應
讓多線道車
先行

車道數相同時

轉彎車應讓
直行車先行

車道數相同時

同為轉彎車或
直行車時，左
方車讓右方車
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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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照駕駛處罰內容
內容 備註

罰鍰

金額 6,000元至12,000元 -

應到案日期 期限內 逾30日內 逾30日~60日 逾60日 -

機車 6,000元 6,600元 7,800元 9,000元 -

汽車 8,400元 9,200元 10,900元 12,000元 -

施以道安講習 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，應同時參加道安講習 未來修法後，亦維
持此項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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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：處罰駕駛人罰緩

修正前處罰鍰金額 修正後罰鍰金額

初犯 6,000元至12,000元 6,000元至24,000元

5年內2次以上(累犯) -
小型車、機車 24,000

大型車 80,000



新增：處罰汽車所有人：吊扣牌照或沒入車輛

吊扣牌照 沒入車輛

初犯 1個月 -

5年內2次 3個月
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，得

沒入該車輛。5年內3次以上 6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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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修法交通部藉由提高違規駕駛人罰鍰金額、新增吊扣牌照及車輛沒
入的處分，以期可降低無照駕駛的違規行為，並使汽車所有人善盡車輛
管理責任，避免車輛因違規而被處以車輛沒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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